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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14:30-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颛兴路2059号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焕雄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7人，代表股份15,131,81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407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
126,49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338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96%。现场投票的股

东中，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1,957,14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114%，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31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3人，代表股份 13,005,31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069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60,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770%；反对 1,157,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4,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72％；反

对1,15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2％；弃权31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136％。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61,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803％；反对 1,177,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7％；弃权293,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4,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911％；反

对1,17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29％；弃权29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6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35,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931％；反对 1,177,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08,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002％；反

对1,17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29％；弃权1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9％。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76,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834％；反对 1,157,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85％；弃权29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50,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110％；反

对1,15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2％；弃权29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98％。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7,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391％；反对 1,17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30,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701％；反

对1,17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45％；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63,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968％；反对 1,191,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32％；弃权27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7,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103％；反

对1,191,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06％；弃权27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91％。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七）《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商业银行间签署授信合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36,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997％；反对 1,177,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7％；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09,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079％；反

对1,17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29％；弃权1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2％。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八）《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51,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175％；反对 1,216,
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1％；弃权26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5,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80％；反

对1,216,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6％；弃权26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84％。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九）《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77,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894％；反对 1,177,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7％；弃权27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51,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179％；反

对1,17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29％；弃权27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91％。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223,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001％；反对 1,184,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34％；弃权32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4,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835％；反

对1,18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68％；弃权32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97％。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郑伊珺律师和肖荣甫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2025-024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俞波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俞波先生自2019年5月23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截至2025年5月22日，连续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已届满六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俞波先生向公

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由于俞波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俞波先生

为会计师专业人士，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俞波先生的辞职申请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在辞职申请尚未生效前，俞波先生将继

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

事的补选工作。

俞波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俞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05 证券简称：*ST南置 公告编号：2025-035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任期满六年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亿泓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亿泓投资”）以自有资金参与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华科致远”）发起设立的投资基金，基金名称为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本基金”）。合伙企业初始规模为30,900.00万元人民币，普通合

伙人为华科致远，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亿泓投资作为有限合

伙人认缴人民币 3,000.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9.7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

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二、基金备案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的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主要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备案编号：SAYM62
基金管理人名称：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根据共同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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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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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 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2.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日

3. 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290

股票简称

景业智能

股权登记日

2025/5/26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来建良先生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5.48%股份的股东来建良先

生，在2025年5月22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5年5月22日，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来建

良先生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为提高会议决策效

率，减少会议召开及股东参会成本，来建良先生提议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至

公司计划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1）。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5月15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3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乳泉路925号杭州景业智能科技园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5年6月3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经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议案2相关公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公司将在2025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

《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290 证券简称：景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1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单独持有公司5.48%股份

的股东来建良先生发来的《关于提请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为提高

决策效率，减少会议召开及股东参会成本，提请公司董事会增加《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进行审议。上述临时提案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现行条款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
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
表人。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面额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二十条 公司是以整体变更方式由杭州景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改
制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下列7名发起人组成：

发起人一：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2,332.1760万

股，占注册资本的44.17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二：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722.30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3.68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三：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77.843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0.94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四：杭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28万股，占注

册资本的1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日足额
缴纳。

发起人五：杭州杭实赛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98.115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9.43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六：来建良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55.66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8.63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七：嘉兴秘银晓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165.8976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3.142%，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
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其他

职权，该授权需经由全体董事的1/2以上同意，并以董事会决议的
形式作出。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内容应明确、具体，并对授权事项的执
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

除非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有明确期限或董事会再次授权，该
授权至该董事会任期届满或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应自动终止。
董事长应及时将执行授权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3
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公司存在紧急事项时，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同意，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不受前述会议通知时间的限制，但应
在合理时限内发出通知。通知方式为：专人送达、邮件、传真或者电
话方式通知。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公司董事会召开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董事会
决议以举手、书面或电子通信方式进行表决。

第一百三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2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
任召集人。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修改后条款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
代表人的产生或更换应当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决议通过。担
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
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
代表人。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面额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第二十条 公司是以整体变更方式由杭州景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改
制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发起设立时发行的股份数为5,280万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由下列7名发起人组成：

发起人一：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2,332.1760万

股，占注册资本的44.17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二：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722.30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3.68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三：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77.843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0.94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四：杭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28万股，占注

册资本的1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日足额
缴纳。

发起人五：杭州杭实赛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98.115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9.43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六：来建良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55.66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8.63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七：嘉兴秘银晓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165.8976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3.142%，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由职工
代表担任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其他

职权，该授权需经由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同意，并以董事会决议的形
式作出。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内容应明确、具体，并对授权事项的执
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

除非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有明确期限或董事会再次授权，该
授权至该董事会任期届满或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应自动终止。
董事长应及时将执行授权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3
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公司存在紧急事项时，经全体董事同意，召
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不受前述会议通知时间的限制，但应在合理时
限内发出通知。通知方式为：专人送达、邮件、传真或者电话方式通
知。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公司董事会召开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董事会
决议以举手、电子通信方式进行表决。

第一百三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2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
任召集人。

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审计委员
会成员及召集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1至5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上述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同时，董事会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2日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则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9人，代表股份174,864,3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3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54,449,
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5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4人，代表股份 20,
414,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6人，代表股份21,446,
5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7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

份1,032,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4人，代

表股份20,414,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47％。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会议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

反对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65,5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359,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921％；反对 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3％；弃权6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6％。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

反对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65,5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59,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921％；反对 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3％；弃权6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6％。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8％；

反对22,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65,5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58,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907％；反对 22,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7％；弃权6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6％。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7％；

反对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66,0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58,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897％；反对 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3％；弃权6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各季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841,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

反对14,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弃权8,25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23,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933％；反对 14,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2％；弃权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5％。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291,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07％；

反对1,47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7％；弃权98,8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74,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6678％；反对 1,47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8713％；弃权9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944,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1％；

反对22,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15,5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关联股东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944,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734％；反对 22,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0％；弃权1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806,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

反对42,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弃权15,4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88,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306％；反对 42,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4％；弃权15,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2025年度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2,583,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55％；

反对 2,272,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5％；弃权 8,6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165,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9.3639％；反对 2,272,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958％；弃权8,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407,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8％；

反对23,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弃权15,5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关联股东日本伊藤株式会社、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7,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178％；反对 23,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弃权1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郑超、黄彦宇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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